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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107 年度委託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 

招  生  簡  章 
一、宗旨：為增進失業者學習多元職業技能，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結合社會訓練資源，

規劃開辦委外職業訓練班，期能落實訓用合一，有效促進本市市民就業。 

二、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三、委訓單位：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四、參訓資格：以年滿十五歲(含)以上、具工作意願且工作技能不足之失業者為限，不得招收在職

勞工、自營作業者、公司或行(商)號負責人及日間部在學學生參訓。 

【詳細參訓資格請參閱各職訓班招生簡章】 

五、參訓者負擔費用說明： 

（一）一般國民失業者（88年以後從未有公司行號加退保紀錄者）：需自行負擔訓練費用 20％。 

（二）免負擔費用對象：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及非自願)失業者獨力負擔家計失業者中高

齡失業者身心障礙失業者原住民失業者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

者長期失業者二度就業婦女之失業者更生受保護人之失業者新住民之失業者或其他

身份失業者(請洽訓練單位)。 

※需檢具證明文件，向訓練單位申請免繳自行負擔訓練費用，該費用由政府全額支付。 

六.報名方式： 

(一)請向各職訓班之訓練單位現場報名。失業者報名時，應於「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及「查

詢個人相關資料同意書」簽名切結並進行「職能性向測驗」施測，如因故未能於現場報名時

繳交報名文件者，最遲應於筆試前繳交。 

(二)「台灣就業通」網站線上報名（http://www.taiwanjobs.gov.tw/）後，請至訓練單位繳交報

名文件。 

(三)有關參訓資格審查、報名起訖日期及訓練日期異動，以訓練單位公告為準。 

(四)每班上課時間：每週星期一至星期六（08：00-17：00）為原則。 

(五)每班受訓人數：30人。 

七.報名甄試： 

(一)為達到失業者就業效益，以公開、公平及公正原則辦理口試及筆試錄訓適訓學員參訓，甄試方

式、時間及地點由訓練單位另行通知。 

(二)甄試作業分筆試及口試二階段，分數各佔 50%，筆試加口試總成績須達 60分以上始得錄訓為

原則。另具有就業保險法所定非自願離職者、就業服務法第 24條所定特定對象、新住民或性

侵害被害人身分之甄試者，總成績以筆試加口試成績加權百分之三計算，加分之相關身分資格

佐證資料，最遲應於甄試當日提出，逾時或未依規定提出者，視同放棄加分資格；訓練單位應

依筆試、口試成績計算總成績及名次後，依序錄訓，如總成績同分者，以筆試成績高者優先錄

訓，未參加筆試或口試者，一律不予錄訓。 

(三)筆試前，報名者應出示身分及資格之證明文件以供查驗，未符資格者，不得參加筆試；甄試

當日未攜帶身分及資格之證明文件者，應簽具並繳交符合資格之切結書，並於錄訓報到時出

示證明文件，未出示者，視同放棄參訓資格。 

(四)筆試階段：筆試測驗開始十五分鐘後不得進入試場應試，視為缺考；缺考或違反筆試考場規

定情節重大者，不得參加口試。口試階段:依筆試測驗成績，依序選取參加口試人員，參加口

試人數以預訓人數之二倍為原則。 

(五)截止報名期限日應有 50 人以上報名，甄試當日應有 30 人以上到考，若報名或參加甄試人數

不足將延後開班，每次延班不得超過 14 日，最多延長 2次，若有延長招生期限之必要，將於

台灣就業通網站公告，並以電話或 e-mail 通知報名民眾，若第 2次延班錄取人數或開班人數

未達 15 人者將予停班。 

(六)口試內容將依報名者參訓歷史、近半年求職歷程、訓後生涯規劃及適訓綜合評估錄訓。 

(七)報名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報名。 

1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尚於前次結訓班次之訓後一百八十日內。 

2.曾參加職前訓練課程而被退訓，其退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一年內。 

3.重覆參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練課程，且其離、退訓日(不含遞補期限內離訓)或結訓日尚於報

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三年內。 

4.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二年內，已有二次以上職前訓練參訓紀錄(含中途離、退訓，但不含遞

補期限內離訓)。 

※前項不得報名之參訓歷史統計範圍，以參加勞動力發展署及其所屬分署自辦、委託或補助辦

理之職前訓練課程或班次為限。 

已參加勞動力發展署及各分署自辦、委託或補助辦理之其他職前訓練或在職訓練課程者，不得

同時參加本訓練課程，如經查獲，應撤銷參訓資格。但參加勞發署在職訓練課程期間，發生非

自願離職情事，而以就業保險非自願離職身分參加本作業原則之訓練課程者，不在此限。 

八、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請領對象： 

(一)適用特定對象身份別：獨力負擔家計者、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長期失業者、二度就業婦女、更生受保護人、家庭暴力被害人、新

住民。 

(二)非自願離職勞工如符合就業保險法被保險人身分者，訓練期間得請領訓練生活津貼；惟須於

招生報名截止日前先至就業服務站辦理求職登記，經職業訓練諮詢後安排參加適性之職訓，

開立職訓推介單，若同時具有符合特定對象身份者，應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所定之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未依規定請領者，將撤銷、廢止、停止或不予核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九、其他職訓課程資訊： 

(一)「台灣就業通」網站（http://www.taiwanjobs.gov.tw/） 

(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http://kpptr.wda.gov.tw/)  

(三)在職者職訓課程(產業人才投資方案)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聯絡電話 ： 07-7330823轉 202~207 

※招生訊息如有變更，以各職訓班之訓練單位公告為準。 

 各職訓班課程資訊請參閱背面  

http://www.taiwanjobs.gov.tw/
http://kpptr.wda.gov.tw/
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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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委託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招生班別 
編
號 

班別 訓練單位 
訓練
時數 

一般國民

失業者自

行負擔費

用 

報名 
起訖日期 

訓練日期及上課地點 報名電話 

1 
ERP採購
財務管理
師養成班 

社團法人台
灣創造活動
發展協會 

250 3,854 107/2/9~107/2/26 

 
107/3/5~107/4/26 

三民區建國二路 255號 2
樓 

237-1801 

2 大客車班
A班 

高雄市私立
大發汽車駕
駛人訓練班 

250 3,859 107/2/9~107/3/9  107/3/19~107/5/8 
鳳山區國泰路一段 133號 719-5599 

3 

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
人員培訓

班 

社團法人高
雄市社區教
育協會 

250 3,865 107/2/21~107/3/21 

107/4/9~107/5/22 
楠梓區壽豐路 461號 
新興區民生一路 321號

(新興國小) 

333-0311 

4 
經典歐風
異國料理
培訓班 

高雄中餐服
務人員職業
工會附設職
業訓練中心 

250 3,860 107/2/21~107/3/31 107/4/11~107/6/26 
苓雅區中正一路 102號 761-8966 

5 

不動產仲
介暨社會
住宅包租
代管業人
員專業培
訓班 

社團法人高
雄市不動產
交易安全協

會 

250 3,854 107/2/21~107/4/3 
107/4/16~107/6/25 

新興區中山一路 240號
4.5樓 

236-3580 

6 
歐風田園
手作烘焙

班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產業
永續發展策

進會 

360 6,533 107/2/21-107/4/9 
107/4/16~107/6/27 

杉林區合心路 146巷 2號 

386-2215 

0966-659360 

7 

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
人員培訓

班 

社團法人高
雄市資訊培
育協會 

360 5,877 107/2/21-107/4/11 
107/4/23~107/6/26 

三民區堯山街 8號 
389-3527 

8 
優質農產
品加工技
術班 

高雄中餐服
務人員職業
工會附設職
業訓練中心 

250 3,860 107/2/21-107/4/19 
107/4/26~107/6/27 

仁武區鳳仁路 253號 
373-6099 

9 

鏟裝機操
作暨保養
人員訓練

班 

裕豐聯有限
公司附設職
業訓練中心 

360 5,916 107/2/21-107/4/16 
107/5/2~107/7/12 

鳳山區鳳捷路 100號 
777-5809 

10 

物料搬運
工具專業
人才培訓

班 

財團法人金
屬工業研究
發展中心 

120 2,133 107/2/9-107/4/20 
107/5/3~107/5/24 

楠梓區高楠公路 1001號 
3513121#2479 

 

11 
資訊行銷
傳播整合
應用實務

班 

社團法人中
華數位生產
力發展協會 

360 5,722 107/2/21~107/5/2 

107/5/10~107/7/21 

苓雅區中正二路 175號 5

樓之 3 

972-6989 

225-2224 

12 

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
人員培訓

班 

義守大學 250 3,819 107/2/21-107/4/24 
107/5/10~107/7/11 

高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21
號 7樓 

216-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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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男女快剪
造型暨助
理培訓班 

社團法人高
雄市美容教
育學會 

250 3,573 107/2/21~107/5/11 
107/5/21~107/7/9 

前金區中華三路 77-1號
12樓之 1 

215-7085 

14 
時尚手作
烘焙點心
製作班 

高雄中餐服
務人員職業
工會附設職
業訓練中心 

250 3,860 107/2/21~107/5/25 107/6/1~107/8/3 
苓雅區中正一路 102號 761-8966 

15 
烘焙飲調
實務班 

中山學校財
團法人高雄
市中山高級
工商職業學

校 

360 5,856 107/2/21~107/6/1 107/6/19~107/9/4 
大寮區正氣路 79號 7815311#230 

16 
西式煮藝
料理班 

 

高雄市餐飲
業職業工會
附設職業訓
練中心 

250 3,857 107/2/21~107/6/26 107/7/10~107/8/24 
左營區民族一路 679號 711-7828 

17 
微型創業
烹調技能

班 

東方學校財
團法人東方
設計大學 

250 3,860 107/2/21~107/6/29 
107/7/12~107/8/24 

湖內區東方路 110號 
693-9544 

18 
中餐烹調
暨飲料調
製培訓班 

高雄中餐服
務人員職業
工會附設職
業訓練中心 

400 6,660 107/2/21~107/7/26 
107/8/2~107/11/10 

仁武區鳳仁路 253號 
373-6099 

 

19 
空間設計
電腦繪圖
與實務班 

社團法人高
雄市資訊培
育協會 

400 6,478 107/2/21~107/8/2 
107/8/13~107/10/24 

三民區堯山街 8號 
389-3527 

 

20 中西饗宴
烹調班 

高雄市餐飲
業職業工會
附設職業訓
練中心 

400 6,652 107/2/21~107/8/3 
107/8/16~107/10/19 

左營區民族一路 679號 
711-7828 

21 
3D列印機
械產品設
計班 

巨匠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
岡山分公司 

250 3,806 107/2/21-107/8/27 
107/9/3~107/11/16 

岡山區岡山路 181號 
624-0098 

22 複合式蔬
食培訓班 

高雄市餐飲
業職業工會
附設職業訓
練中心 

360 5,900 107/2/21-107/9/17 
107/10/1~107/11/23 

左營區民族一路 679號 
711-7828 

各職訓班以學員結訓後能積極就業為目標，請珍惜政府職訓資源，配合訓練單位及委訓單位之
就業輔導，於結訓後 90天內就業，就業情形應接受訓練單位及委訓單位電話或實地查核。 

經費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就安基金補助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辦理 107年度失

業者職業訓練」 

【掌握最新職訓及就業訊息】請加入: 
1.[愛工作 APP]會員 

(1)Android 傳送門→https://goo.gl/wiQZe3          

(2)iOS 傳送門→https://goo.gl/tEjzEb 

2.LINE: 請搜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3.臉書:JOB 好康 https://www.facebook.com/ktecJOB/ 

https://goo.gl/wiQZe3
https://goo.gl/tEjzEb
https://www.facebook.com/ktecJOB/

